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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55 号

申请人：何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月 11日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

〔2022〕001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并责令被申

请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

1.申请人住花都区某某小区，2018 年 6 月 9 日某某住

户刘某某伙同一陌生男子，一天 3 次强闯进我个人公寓(某

某公寓) ,对三个房间的门和客厅桌子进行打砸，刘某某野

蛮地对把公寓内学习工作的 7 个左右的小孩和大人一边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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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赶到公寓外面，无视现场执法的辅警和物业管家，以

上均有视频和照片提供给花东派出所为证。6 月 10 日下午，

我来到花东派出所报案并提交了证据，拿到了报警回执

(20180625019)，之后多次询问该派出所警官，得知该案件

并无任何进展或者含糊其辞，本人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去

被申请人处信访无果，至 2018 年 11 月 6 日，该派出所对

此案件的处理已经拖了近 150 天，本人亲自去派出所询问

案件进展至少 15 次，其中 2018 年 10 月份让我提交了损坏

物品的正规发票，该所安排花都区物价局对损坏的部分物

品进行鉴定，根据 2018 年 11 月 1 日花都区物价局出具的

损失价值认定为 600 多元，之后再无下文。迫于申请人一

直追问案件进展，后来花东派出所换任所长告知申请人本

案不以刑事立案，但本人也没有及时签收到不予刑事立案

告知书，且即便构不成犯罪刑事立案，也应该以一般违法

行为行政立案，申请人在后续也对本案刘某某行为进行了

补充笔录和违法视频。对此，花东派出所所长解释不犯罪

就是不违法，不犯罪刑事立案，就是不再处理此案。至 2022

年 2 月 21 日，花东派出所对此案件的处理已经拖拉了超过

了 44 个月，本人亲自登门及电话去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至

少已有 20 次。

2.刘某某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，借故生非，

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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衅滋事”。

3.刘某某在申请人公寓的打砸行为，以及把未成年人

儿童和其他成人赶出公寓外的行为，绝对是违反治安管理

处罚法的。

综上，故请求花都区人民政府复议机构依法秉公核查，

裁决被申请人不作为行政行为，责令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义务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已依法处理申请人刑事控告的事项。

2018 年 6 月 9 日，第三人刘某某发现申请人机构的授

课老师并不具备教师资质，与申请人承诺的不同，遂电话

联系申请人要求全额退款，遭到申请人拒绝。第三人在无

法找到申请人的情况下在申请人的机构内扔书籍，拍打和

踢房间的木门。2018 年 6 月 10 日，申请人到我分局花东派

出所提出控告称：2018 年 6 月 9 日 10 时许，第三人刘某某

在其教育机构内大吵大闹，对物品进行打砸，导致书桌被

砸出划痕，并弄坏三扇木门，损失价格为 8000 余元。根据

《最高人民检察院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

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一）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控告第三人

刘某某的行为已达刑事立案标准。经审查，被申请人认为

无犯罪事实发生，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

并于次日将穗公花不立字〔2019〕00083 号《不予立案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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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邮寄送达申请人，并告知申请人如不服可在法定期限

内申请复议复核或向检察院提起立案监督。后申请人于

2020 年 4 月 3 日向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，检

察机关支持被申请人不立案决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〔2022〕001 号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符合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(2019 修订)》第

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

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

保存的信息。”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公开的信息是广州市

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在2018年花东派出所处理刘某某案中认

定刘某某不违法的依据。但是，该信息是公安机关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授权实施的刑事司法行为，属

于刑事执法信息。该信息不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

息。因此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。

另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(2019 修

订)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

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

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”

之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公开的决定，并说明了理由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〔2022〕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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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符合行政法规的规定，请

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花公开复

〔2022〕001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2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申请编号:

〔YSQ21122400049〕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表》，要求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向其公

开“花都区公安局在 2018 年花东派出所处理刘某某案中认

定刘某某不违法的依据”的政府信息。被申请人于当日收

到该申请后，于 2022 年 1月 11 日作出穗公花公开复〔2022〕

001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明确告知申请人何某

某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

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，决

定不予公开。申请人对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，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查，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作出穗公花不立字

〔2019〕00083 号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，依法对申请人控告

第三人刘某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作出不予立案的决

定，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0 年 4 月 9 日作

出穗花检不立审〔2020〕7 号《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》，

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说明的不立案理由成立，上述文书均

已依法送达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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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、不予立案通知书、不立

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书、送达回证、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

证明。

本府认为：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所涉案件被申请人已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

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“本

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”、第三

十六条第三项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

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

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”之规定，申请

人要求被申请人公开的信息属于刑事司法信息，不属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的政府信息范畴。被

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，并说明了理由，合法有据。申请人请

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理据

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作出

的穗公花公开复〔2022〕001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javascript:void(0);


第 7 页 共 7 页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四日


